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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教总董教总董教总董教总备忘录新闻发布会备忘录新闻发布会备忘录新闻发布会备忘录新闻发布会    

 

董教总经于 2011年 11月 14日提呈备忘录予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并把备忘录副本交予有关政党，接着于 12 月 3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备忘录内容。 

 

备忘录主题是“制度化公平发展各源流学校，发挥国家优势，促

进国家进步”。 

 

董教总在备忘录中提出 15 个课题共 43 项要求，涵盖华小、华文

独中、改制中学、国中华文教学与学习环境，及华社三所民办学

院等方面。 

 

董教总在 15项课题提出的要点包括： 

� 检讨国家教育制度； 

� 华小增建、搬迁、拨款、师资、数理科媒介语、学前教育班和

特殊教育班，及在华小推广信息与通讯科技（ICT）教学； 

� 全面承认独中统考文凭，每年拨款给独中，增建和复办独中，

颁发奖学金给统考生，资助独中学生和体育活动； 

� 政府应履行承诺，公平对待及负责发展改制中学； 

� 改善国中华文教学与学习环境； 

� 恢复林连玉先生公民权； 

� 每年拨款给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和韩江学院，批准它们升格

大学； 

� 落实马中全面互相承认大学学位的协定，及全面承认台湾的大

学学位； 

� 采用绩效制以发放政府奖学金，录取国立大专生，聘用和晋升

学术人员； 

� 透明化和及时公布政府施政措施和统计数据。 

 

我国是一个多元民族、语文、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国家。国家宪法

尊重各种语文、文化和宗教的保存与发展。国家原则承认我国是

多元民族社会构成的国家，保证对我国丰富和多姿多彩的不同文

化传统，采取自由发展的方式。国家原则不但没有把多元民族的

存在视为建设国家的不利因素，反而认为我国各族人民不同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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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语文是国家的重要资产和优势。此外，各民族接受与发展母

语教育，及家长为孩子选择所受教育，是联合国阐明的基本人权。 

 

迈向独立建国时制定的《1957年教育法令》，在第 3条款中主张推

行符合母语教育的多元化教育政策，阐明该教育政策是要建立一

个为全国各族人民所接受的国民教育制度，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和

促进他们的文化、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及使马来语成为国语，

同时维护和支持非马来民族的语文和文化的持续发展。 

 

但不幸的，《1957年教育法令》阐明的多元化教育政策，却在短短

几年内遭篡改，被《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和《1961年教育法

令》的单元化教育政策所取代，以落实《1956 年拉萨报告书》的

“最终目标”，即一个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国民

教育制度。目前的《1996 年教育法令》也继续推行单元化教育政

策“最终目标”。这导致华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等源流学校，长

期遭受不公平对待，包括面对的师资、拨款和建校等问题至今没

有解决。 

 

独立前，我国就已拥有不同语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各源流学校。

我国拥有回教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以及各源

流学校，丰富了我国多元民族社会的色彩，是国家的宝贵资产和

优势。这有利于我国培养具有各种语文与文化教育背景的人才，

发挥国家优势，增强综合国力，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位

置。 

 

政府和各族人民应珍惜和发展我国多元社会的特质，包括各源流

学校和各种语文、文化与宗教的共存共荣。董教总希望政府在制

度、法律、政策和行政措施等方面，公平对待各源流学校的建设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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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教董教董教董教总备忘录提出的总备忘录提出的总备忘录提出的总备忘录提出的 15个课题和个课题和个课题和个课题和 43项要求项要求项要求项要求 

 

1. 成立拥有各源流教育团体代表的成立拥有各源流教育团体代表的成立拥有各源流教育团体代表的成立拥有各源流教育团体代表的““““国家教育制度检讨委员会国家教育制度检讨委员会国家教育制度检讨委员会国家教育制度检讨委员会”””” 

董教总在 2007、2009 和 2010 年提呈给政府的备忘录中，要求政府建

立与董教总等各源流教育团体对话的平台机制，及成立国家教育制度

检讨委员会，以公平对待各源流学校，解决有关教育问题。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1） 教育部成立的“检讨国家教育制度委员会”，应邀请董教总等各源

流教育团体加入和参与，听取和采纳民意，以真正在制度、法律、

政策和行政措施等方面，确保各源流母语教育的平等地位，公平

对待及发展各源流学校。 

（2） 政府应把首相所提出的各源流学校都是国家的教育主流和优势，

及不废除华小和淡小的主张，纳入国家教育制度内。政府应实施

多元化教育政策，保存和公平发展各源流学校，尊重各民族母语

教育及自由选择教育源流的意愿和权利。董教总等华团曾针对

《1995 年教育法案》提呈备忘录给政府，因此希望政府在拟订国

家教育未来方向时，正视和采纳我们的要求。（备注：该法案经国

会通过后，颁布为目前的《1996 年教育法令》。） 

 

2. 制度化公平拨款拨地增建新华小制度化公平拨款拨地增建新华小制度化公平拨款拨地增建新华小制度化公平拨款拨地增建新华小，，，，废除各种不合理的建校规定废除各种不合理的建校规定废除各种不合理的建校规定废除各种不合理的建校规定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1） 政府应制定和落实一个增建各源流学校的制度，包括像增建国小

的方式一样，制度化拨款拨地增建足够的华小等各源流学校。华

小和淡小的建校计划也必须纳入大马计划、财政预算案、教育发

展蓝图和建校计划里，以根本解决学校不足和学生拥挤问题。 

（2） 政府应明文规定和分配学校保留地以兴建各源流学校，包括按照

社区学校原理、人口结构和教育需求，制订兴建各源流学校的标

准（例如每 3000 至 7500 人口或 600至 1500 间房屋就需要 1所小

学），纳入学校规划指南内，并发出通令给相关政府部门，以积极

落实兴建各源流学校的政策。（请参阅备忘录附录 1，第 19 页） 

（3） 政府应立即废除教育部实施的不合理建校条件，包括华小必须拥

有 80%建筑费才考虑批准建校申请，迁校的华小必须承担建校经

费和土地，而且有关土地必须不是政府的学校保留地等诸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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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华小是我国教育制度的一环，理应享有公平合理对待。政府应提

供华小增建和搬迁所需要的全部建校经费和土地，积极解决各项

手续和完成建校工程，确保学校早日启用和顺利开课。 

（5） 政府应早日公布在第 10大马计划（2011-2015年）下华小的增建

数量、地点、拨款、校地分配和建校时间表等具体详情。根据董

教总目前收集的资料，初步统计当前需要增建 46 所新华小，尤其

是在雪隆、新山和古来再也、槟岛和威省、怡保、亚庇、古晋、

民都鲁、美里和诗巫（请参阅备忘录表 7，第 6 和第 7 页）。政府

应俯顺民意，拨款拨地早日完成增建华小，满足当地人民对华小

教育的需求和权利。 

（6） 政府应从速建竣 1999 年至今已批准增建和搬迁但仍未建竣启用

的华小，并拨款拨地早日解决有关学校面对建校经费不足和没有

土地建校的问题。截至今年 7月，共有 8所新华小和 21 所搬迁的

华小仍未建竣启用。（请参阅备忘录表 1 至表 4，第 2 和第 3 页） 

（7） 政府应从速批准并拨款拨地给当前要求搬迁的华小，包括本备忘

录所列出的 10 所华小，使它们早日建竣启用。（请参阅备忘录表

8，第 8 页）（备注：除了上述 10所欲搬迁的华小，槟岛还有另外

2 所华小即直落公芭养正华小和南华医院街育华华小也欲迁校。） 

 

3. 制度化公平拨款予各源流学校制度化公平拨款予各源流学校制度化公平拨款予各源流学校制度化公平拨款予各源流学校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1） 政府肩负为人民提供免费义务教育的责任，理应承担全国华小等

各源流学校的全部行政和发展开销，不应由学校本身承担或筹款

支付行政和发展开销。 

（2） 政府应将全国华小等学校纳入“中央付款制度”，由政府直接支付

所有学校的水电费、电话费、排污费、上网费等行政开销，并增

加拨款解决各校所欠开销费用，不应由学校本身缴付和承担。 

（3） 政府应根据各源流学校的学生人数、学校硬体建设和维修的实际

需求，制度化公平拨款给各源流学校，以公平享有国家教育资源，

包括享有设置建筑物，翻修或扩建现有校舍，为新建、翻修或扩

建的校舍购置桌椅板凳或配备，及其他指定用途的发展拨款。 

（4） 政府应早日公布和增加全国华小、淡小、教会学校和宗教学校，

在第 10 大马计划下的 5 年发展拨款和计划详情。 

（5） 政府应早日拟订和公布学校董事会申请发展拨款的文件和程序指

南，以便学校董事会制订学校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向教育部申请



 5 

发展拨款。 

 

4. 制度化解决华小师资问题制度化解决华小师资问题制度化解决华小师资问题制度化解决华小师资问题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1） 政府应根据华小各科目的实际师资需求，拟订和落实妥善的师资

培训制度和计划，增聘师训讲师，录取更多师训学员，杜绝招收

师训学员和调派教师过程中的人为偏差，确保师资供应满足华小

需求，以在短期内全面解决华小师资不足问题。 

（2） 政府应为华小培训主修华文和马来文的双语教师，负责教导华小

的马来文科目，以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提高华小学生的马来文

水平，且这才是符合语文教学原理的正确做法。直到目前，教育

部并没有为华小开办培训掌握双语的马来文科师资培训课程。事

实上，教育部在师范学院开办了华文作为第二语文教学的师资课

程，以培训掌握华文和马来文的国小华文班师资。 

（3） 政府应为在华小拥有 5 年或以上教导马来文科经验的华文老师，

开办“转换教科特别课程”（Special Conversion Course），让这些

老师具备教导马来文科的专业资格，并继续教导有关的科目。 

（4） 政府应公平对待和改善临教的待遇，准时发薪给临教，录取临教

受训为合格教师。 

（5） 政府应提供一整年足够的拨款，让华小等学校能及时聘请足够的

临教和代课老师，以解燃眉之急，纾缓师资不足问题。 

 

5. 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在华小开办华文媒介的学前教育在华小开办华文媒介的学前教育在华小开办华文媒介的学前教育在华小开办华文媒介的学前教育班班班班和特殊教育和特殊教育和特殊教育和特殊教育班班班班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1） 政府应公平对待华小和淡小，在华小和淡小开办更多学前教育班，

提供足够及合适的合格师资和教材，以符合华小以华语，淡小以

淡米尔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本质。 

（2） 政府应在华小设立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特殊教育班，让面对学

习障碍的华裔学童也有机会接受母语教育的熏陶。 

 

6. 各源流小学必须以母语作为教学和考试的媒介语各源流小学必须以母语作为教学和考试的媒介语各源流小学必须以母语作为教学和考试的媒介语各源流小学必须以母语作为教学和考试的媒介语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1） 政府应确保各源流小学的数理科必须以母语教学和考试，即华小

以华语，国小以国语，淡小以淡米尔语，作为数理科的教学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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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媒介语。本着母语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教育原理，我们坚决反对

政府在小学推行英语教数理政策。 

（2） 政府应根据语文教学原理，认真贯彻英语科的教学，提高学生的

英语水平。 

 

7. 在华小全面推广信息和通讯科技教学在华小全面推广信息和通讯科技教学在华小全面推广信息和通讯科技教学在华小全面推广信息和通讯科技教学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1） 政府应纠正目前在推广信息和通讯科技教学应用方面所出现的种

种偏差，以公平对待及全面强化各源流小学的信息和通讯科技教

学，让各族学生受惠，因为这才是公平合理的做法，惠及国家发

展。 

 

8. 全面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及支持独中发展全面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及支持独中发展全面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及支持独中发展全面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及支持独中发展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1） 政府应全面承认华文独中统考文凭，作为申请就读国立大学、师

范学院、师范大学和在政府机构服务的录取资格，以培养和留住

人才，吸引独中毕业生在公共领域服务，解决华小师资短缺问题。 

（2） 政府应尊重独中统考文凭持有者，申请就读师范学院华小华文组

课程的意愿，并确保他们毕业后派到华小执教。 

（3） 政府应制度化及无条件的每年拨款给全国华文独中，颁发奖学金

给独中统考优秀生，赞助独中的体育和学生活动，减轻华社和独

中为国家教育所承担的经济负担。 

（4） 政府应批准并拨款拨地在有需要的地区增建或复办华文独中，包

括早日批准在关丹、昔加末和雪隆等地区设立华文独中，以尊重

和照顾当地学生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和需求，减轻家长送孩子到

远处就读的经济负担。 

 

9. 公平对待及发展改制中学公平对待及发展改制中学公平对待及发展改制中学公平对待及发展改制中学，，，，改善国中华文教学与学习环境改善国中华文教学与学习环境改善国中华文教学与学习环境改善国中华文教学与学习环境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1） 政府应公平对待和负责发展改制中学，解决改制中学面对的问题，

履行政府当年的承诺。政府应正视和采纳《关于解决改制中学/

国民型中学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备忘录》中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包

括： 

a) 尊重学校董事会的地位和管理学校的权力及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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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政府承担改制中学的全部行政和发展开销，包括水电费等开销

纳入“中央付款制度”，拨款拨地供改制中学建校和维修； 

c) 正副校长和主任级教师必须具有华文资格及获得董事会同意，

董事会有权推荐人选给教育部作出委任； 

d) 提供足够的合格正副校长和主任级老师，及华文等各学科师资

给改制中学； 

e) 落实当年政府对改制中学的承诺，包括负责学校的全部开销，

三分之一上课时间教华文，提供足够合格师资，保留董事会职

权。 

f) 尊重改制中学规定华文科为学生的必修必考科的决定； 

g) 州教育局应与改制中学董事会商谈学生录取事宜，并应尊重董

事会只招收华小毕业生的决定。 

（2） 政府应早日公布和增加全国改制中学在第10大马计划下的5年发

展拨款和计划详情。 

（3） 政府应制订和落实妥善的中学华文师资培训制度和计划，包括增

加师训讲师人数和师范课程，录取更多师训学员，以提供足够的

合格华文师资给改制中学和国中开办华文班和中国文学班，为华

文教师提供足够的教学资源和便利； 

（4） 政府应规定国中的华文班纳入正课，开办更多华文班，把华文科

列为华小毕业的华裔国中生的必修必考科，鼓励设立和支持华文

学会举办活动。 

（5） 政府应检讨和改善华文科课程、教学和考试，透明的公布华文科

的评分标准和处理方式，及华文科 A+等级成绩偏低的原因，并

采取行动解决问题。 

 

10. 早日恢复林连玉先生的公民权早日恢复林连玉先生的公民权早日恢复林连玉先生的公民权早日恢复林连玉先生的公民权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1） 政府应正视广大华社的意愿，早日恢复林连玉先生的公民权。 

 

11. 支持各源流高等教育发展支持各源流高等教育发展支持各源流高等教育发展支持各源流高等教育发展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1） 政府应实施开明政策，宏观看待及支持各源流高等教育发展，包

括每年拨款予民办非营利的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和韩江学院，

并批准它们升格大学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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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早日落实马中全面互认大学学位的协定早日落实马中全面互认大学学位的协定早日落实马中全面互认大学学位的协定早日落实马中全面互认大学学位的协定，，，，全面承认台湾的大学学位全面承认台湾的大学学位全面承认台湾的大学学位全面承认台湾的大学学位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1） 政府应早日公布马中两国全面互相承认大学学位的协定内容和具

体执行方案。 

（2） 政府应根据学术水平承认更多国外的高等教育学位，尤其是有我

国学生就读的高等学府，包括早日全面承认台湾的大学学位。 

 

13. 采用绩效采用绩效采用绩效采用绩效制制制制发放政府奖学金发放政府奖学金发放政府奖学金发放政府奖学金和和和和录取国立大学学生录取国立大学学生录取国立大学学生录取国立大学学生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1） 政府应采用绩效制发放公共服务局和政府关联公司的各种奖学

金，全面开放给各族学生申请，公布奖学金的申请资格和遴选标

准及各项统计资料，以保障整个机制和过程的透明度、问责和公

正性，不断监督和改进奖学金的发放机制和过程。 

（2） 政府应以学术表现为主的绩效制，而不应以种族和宗教的政治考

量为准，作为国立大学收生的政策，并采取扶弱措施根据社会经

济地位、单亲家庭、区域与身体残障因素的标准，援助弱势群体，

以便他们能够赶上其他学生。 

 

14. 采用绩效制聘用采用绩效制聘用采用绩效制聘用采用绩效制聘用和晋升和晋升和晋升和晋升学术人员学术人员学术人员学术人员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1） 绩效应是录取教学与研究人员的主要考虑。 

（2） 必须确立明确的表现基本标准（包括学习者对教职员表现的评

估），作为表现不佳被终止服务或晋升的依据。 

（3） 不分种族和国籍地选聘优秀才能者，出任国立大学副校长和各院

系主任。 

 

15. 透明化和及时公布各种施政措施和数据透明化和及时公布各种施政措施和数据透明化和及时公布各种施政措施和数据透明化和及时公布各种施政措施和数据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1） 政府应透明化和及时公布各种施政措施和数据详情，使人民更了

解政府的施政方向和措施。政府应早日及有效解决人民面对的问

题，满足人民的合理要求和需要，保障人民的权益及福利。 


